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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，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指出了导致污染情况的法
律成因，提出了完善农村环境污染法律的相应对策，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防治提供法律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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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carried out by questionnaire．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rural envi-
ronment in China were analyzed． The legal causes of pollution were pointed out．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rural environmen-
tal pollution law were put forward． This article provided legal advi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our
country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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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

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”。
这是“美丽”二字首次被写入强国目标，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

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

展，城乡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，生态破坏、环境污染的现状已

经不容忽视。而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的重点仍是城市和工业，

缺少对农村环境的法律保护，同时农村环保法律法规也存在

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。笔者通过对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的调

查与分析，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。
1 调研对象及其基本情况

此次调研通过发放网络调查问卷的形式，主要针对农村

居民及对农村环境问题有所了解的人群，对全国范围内农村

环境问题进行了调查。此次调研共回收问卷 314 份，其中有

效问卷 302 份，有效问卷率为 96． 2%。
1． 1 地域分布以华北、华中、东北为主 通过研究调研结果

的地域分布情况，可以综合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、经济结构、
农业类型等对农村环境污染情况及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分

析。此次调研共回收了来自全国 28 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

问卷，共涉及全国 88 个市、140 个区县。其中，24． 5%的被调

查者来自山东，20． 53% 来自湖北，16． 55% 来自东北 3 省，总

体以华北、华中、东北为主，而来自西北地区的则较少。被调

查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，耕地以旱地为主。
1． 2 年龄结构上以青年、中年为主 通过对被调查者的年

龄进行分析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文化程度，同时也

能很好地体现其环境保护意愿以及法律意识。由于此次调

研采用网络调查问卷的形式，因此被调查者的年龄结构偏于

青年化。调研结果显示，被调查者多为青年及中年，其中年

龄在 15 ～ 25 岁的占 41． 39%，26 ～ 35 岁占 17． 55%，36 ～ 45

岁占 19． 54%，46 ～55 岁占 20． 53%，而 15 岁以下和 55 岁以

上共占比仅为 0． 99%。
2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

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，人民的环保意识逐

渐强化，对生活环境的关注度和要求也随之提高。在被调研

的 302 个有效样本中，有 192 位被调查者对居住地的环境表

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，占总被调查者人数的 63． 58%。
在污染现状的调查中，63． 58% 的被调查者认为其所在村庄

的空气污染最为严重，其次依次为地表水污染、饮用水污染、
土壤污染。而被调查者认为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

有生活垃圾、工业污染、农业生产、畜禽养殖等。
2． 1 生活垃圾成环境污染重要原因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

平的提高，农村自身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快速增加，加之多

年来城市的垃圾不断被转移到农村，农村的生活垃圾已超过

了其承载能力。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垃圾的处理方式和相关

公共设施明显落后于城市，导致垃圾随意倾倒、就地填埋的

情况极为普遍。在调研中，20%的被调查者表示垃圾仍然是

扔在空地或路边，或者倾倒在道沟中、田地里。另有许多被

调查者表示，村里是近几年才安设了垃圾桶( 池) ，安排专人

统一处理，然而村民的执行情况也并不尽如人意。
2． 2 粗放式农业生产加剧环境污染 农业污染是在农业生

产的过程中，由于不合理使用化肥、农药、地膜等造成的一种

面源污染［1］。由于长久以来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，我国已

成为化肥、农药、农 膜 使 用 的 第 一 大 国。在 调 研 中，仅 有

20． 2%的被调查者表示在耕作时不使用化肥农药，39． 4% 表

示会适量使用，而 14． 9%则表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。在对农

用塑料薄膜的处理方式进行调查时，30． 79% 的被调查者表

示农膜直接留在田里不做处理，仅有 14． 57% 的村民表示农

膜会交给收集站统一处理。残留的化肥、农药、农膜等严重

影响了耕地、水体的质量。
2． 3 工业污染依旧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乡镇企业发

展迅速。由于乡镇企业片面注重经济效益而轻视污染防治，

加之布局不合理，在富裕了村民生活的同时却给环境带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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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大的压力。据统计，我国乡镇企业排放的工业三废( 废水、
废气、废渣) 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 50%［2］，成为农村

环境的重要污染源。除此之外，城市的工业污染也在不断向

农村转移。根据“污染天堂假说”，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会从

环境标准较高、环境监管体制严格的地区转移到环境标准相

对较低、环境监管宽松的地区，而近些年由于我国城市对环

境质量的重视，越来越多的污染企业为规避环境监管，开始

转移到农村，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环境污染。
2． 4 畜禽养殖废弃物成为另一污染源 近年来，我国农村

的畜禽养殖业开始向规模化发展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粪便与

有机污水。目前我国对畜禽粪便、污水的利用率低，且缺乏

相应的治理设施和污染防治意识，大量粪便和污水未经任何

无害化处理就直接堆放、排放于户外，对空气、土壤以及水体

造成了严重污染。而且，由于粪便中带有大量病原体，污水

也极易进入地下水污染饮用水源，也可能对村民的身体健康

带来巨大威胁。
3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法律成因分析

3． 1 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存在缺失

3． 1． 1 缺少一部独立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立法存在

空白。目前，我国已经制定了环境法律 9 部，自然资源法 15
部，颁布环境保护行政法规 50 余项，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

范性文件近200 件，国家环境标准500 多项，签署和批准国际

环境条约 50 余项，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1 000 多

件，形成了以《环境保护法》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［3］。
然而，由于我国长久以来“城乡二元”的发展模式，环境保护

立法的重点也始终放在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上，关

于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规范甚少，散见于《农业法》《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《循

环经济促进法》等诸多法律法规中，未形成一部独立、完整、
执行性强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。其次，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在

立法上还存在许多空白，如农业面源污染、农村垃圾处理、恶
臭污染防治、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均未见具体规定，导致在

出现相关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和环境纠纷时处于无法可依的

状态。
3． 1． 2 立法过于原则性，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虽然我

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《环境保护法》为核心的环境保护

法律体系，但纵观其中大部分规定，均是只做了原则性、概括

性的规定，而对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却未明确规定，缺乏针对

性和可操作性，导致许多环保法律法规在实践中难以具体执

行。如《农业法》的第 8 章均是关于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

护的内容，包括合理使用化肥、农药、农膜，畜禽养殖废物的

处理和利用，“三废”污染事故的处理等，但均为原则性规定，

并未明确相应措施和责任; 又如 2017 年最新修订的《水污染

防治法》在第 4 章第 4 节对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进行了专

门规定，涵盖了农药、畜禽养殖、水产养殖、农田灌溉等造成

的水污染等方面，但内容有极强的概括性而不具体，同样没

有规定具体措施和责任。
3． 1． 3 农民环境权缺乏法律保护。许多发达国家在立法中

都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权，是其环境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

效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目前，我国仅在《宪法》第 9 条第 2 款和

第 26 条从国家职责的角度隐含了公民有获得良好环境的权

利，但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认。而 2015
年新修订的《环境保护法》在总则的第 6 条规定了公民的环

境保护义务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，分则中在第 5 章涉及

到了公众环境知情权和公众参与权，可以看出新法依然没有

按照权利本位进行立法设计［5］，这使得我国公民的环境权难

以实现。而我国广大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，环境维

权意识薄弱，在环境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，环境权益更加难

以保障，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又增添了一重

阻碍。
3． 2 农村环境执法难

3． 2． 1 农村环境执法机构不健全，职权不清。我国对环境

质量的监管实行地方各级政府负责，环保主管部门统一监

管，相关部门实施监管的环境行政管理体系，这使得环境执

法出现了诸多问题。首先，国家环境监管的重点仍放在省、
市、县上，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也只设到了县级，而乡镇一级尚

无专门机构管理，这就导致很多乡镇没有环境监测设备和能

力，少数乡镇虽然设立环保办公室和环保专员，但其工作的

范围和职权极其有限，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作用明显不

足。其次，各相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实施监管的规定使

得部门之间的职责界限模糊不清，各相关部门如环保、林业、
农业等对农村环境都享有一定的管理权，职权互相交叉，而

彼此间又缺乏协调和沟通，遇到问题难免相互推诿、扯皮，造

成农村环境执法混乱，甚至出现“管理真空”。
3． 2． 2 农村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低，缺乏法治理念。调

查显示，我国基层环保机构的执法人员文化素质不高，大学

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甚少，甚至混杂了社会上的闲杂人员，

更谈不上具有专业素质［6］。由于环境执法人员自身都缺乏

法治理念和法律意识，缺少环境执法专业知识，环境执法经

验不足，很容易出现执法不到位、消极执法的情况，使得我国

农村环境执法的实际情况更加恶劣。
3． 3 环境保护司法存在缺陷

3． 3． 1 环保法庭面临困境。据统计，自 2007 年 11 月 20 日

贵州省清镇市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环保法庭至 2014 年 7 月，

我国已有 20 个省、直辖市在地方三级法院中设立了共 150
个环保法庭。然而，虽然近几年我国环保法庭的数量猛增，

却存在着诸多问题，如受案范围过窄、各地受案标准不一等，

且普遍面临着无案可审的尴尬境地。此外，目前我国还没有

专门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环保法庭，使得极少数的农村环境

污染案件能够进入司法程序，加之农村环境污染案件往往具

有成本高、诉讼周期长、专业性强、取证困难、执行难度大等

特点，更少有法院愿意受理。
3． 3． 2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不力。2015 年新修订的《环

境保护法》第 58 条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和范围做了相对

明确的规定，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制度保障。但由

于该条文对相关规则和概念界定不清，主体仅限于符合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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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条件的环保社会组织，加之环保组织并未很好地承担其

诉讼职责、环境公益诉讼缺乏财政支持，在实践中受到诸多

因素制约，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。
3． 4 农村相关主体环境法律意识较为薄弱

3． 4． 1 农村基层干部环境法律意识差。由于我国农村基层

干部整体文化水平较低，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法律意

识，加之政绩的需要使其片面追求经济效益，并没有很好地

处理经济与环保的关系，往往只重视经济的发展却忽略了对

环境的保护，只关注眼下的短期利益却忽视了子孙后代的长

远利益，使得我国农村依旧只能走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老路。
同时，在农民的环境权益遭到侵害时，由于基层干部缺乏基

本的环境法律知识，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。
3． 4． 2 农民自身环境保护、环境维权意识缺乏。农民是农

村生产生活的主体，也是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承受者。然

而，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，公共资源匮乏，我国农

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，对生态破坏、环境污染的恶劣影响

认识不清，加之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、生产习惯，许多损害环

境的行为短期内很难改变，使得农民自身成为农村环境污染

的原因之一。此次调研中，75． 5%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村庄的

生态环境非常重视或者比较重视，但还有 24． 5%表示对村庄

生态环境从不关心。另一方面，由于针对农村的环境宣传工

作和环境法律普及工作不到位，农民缺乏环境法律意识和环

境维权意识，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环境权益已经被侵害，即使

知道也不知该如何维权。在调研中，对于村镇部门关于环境

保护的宣传和资金投入问题，仅有 9． 6% 的被调查者表示其

所在村庄投入不少，有相关专家指导; 42． 38% 的被调查者表

示投入一般，偶尔会有宣传; 而 48． 01%的被调查者表示投入

很少，几乎未见有宣传。
4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

4． 1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立法

4． 1． 1 制定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。鉴于我国当前农

村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和相关法律的空白，应尽快制定一部

《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》。在立法过程中，要考虑农村环境问

题的特殊性，广泛听取农民意见，切实保护农民切身利益; 在

内容上，应包括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基本原则、主要污染的

防治方法、监督管理体制、法律责任等; 在立法技术上，应摒

弃从前原则性、概括性的条文表述方式，明确具体措施、制
度、责任，增强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，增强法律的严肃性，提

高立法质量。这不仅可以使相关主体更好地遵守法律，还可

以为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［7］。
4． 1． 2 推动公民环境权入宪。《宪法》是我国的根本大法，

是一切法律法规制定的基础，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。
应在“公民基本权利义务”一章中明确规定公民有享有良好

生活环境和保护环境的义务，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知情

权、环境参与权、环境监督权，为我国公民环境权的实现提供

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另外，在《环境保护法》中也应明确规定

公民的环境权，在分则中明确公民的各项环境权利，凸显环

境权的重要性。

4． 2 完善农村环境执法相关制度

4． 2． 1 健全农村环境执法机构。在纵向上，应当建立一个

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专门环保机构，由环保部进行统一部署

和协调，并在各级地方设立分支机构，由上一级环保机构管

辖和监督，不隶属当地政府主管［8］; 在横向上，应当明确在环

境行政执法中，环保部门为执法主体，其他部门协调配合环

保部门的工作，对本部门相关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，再

统一反映到环保部门进行具体执法。其次，环保部门不应只

设置到县级，应在乡镇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，设环保专员，成

立农村环保执法队伍，并配备专业的环境监测设施、办公设

施、交通工具等。建立一套完整的环保执法程序和完善的政

策传达、信息反馈制度，提高基层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能力。
4． 2． 2 提高农村环境执法人员素质。其一要提高基层环境

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，针对他们进行环境污染与防治、环境

保护重要性、法律基础知识和理念的相关讲座和培训，加强

其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，只有这样，基层环境执法人员

才能积极执法、严格执法。其二要提高基层环境执法人员的

专业素质，这就要求在招募相关人员时提高对文化素质和专

业素质的要求，并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，使其熟悉相关法律

条文和法律程序并掌握相关农业生产和污染防治的专业知

识，才能做到合格执法，并给农民相应的指导。
4． 3 完善环境司法制度体系

4． 3． 1 完善环保法庭相关制度，推动农村环境司法专门化。
一方面，针对当前环保法庭面临的困境，应尽快通过统一受

案标准、拓宽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范围、细化各项规则等措

施对环保法庭制度加以完善，使更多环境案件能够真正进入

环保法庭; 另一方面，也应推动农村环境司法专门化，在区县

级人民法院设置解决农村环境纠纷案件的法庭，专门审理农

村环境案件［9］。
4． 3． 2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。要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真

正发挥保障公民环境权益的作用，就必须制定更为详细的规

则和措施。第一，应扩大享有诉讼权的主体的范围，除符合

法律规定条件的环保社会组织外，任何个人、团体、企事业单

位甚至政府应均可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。第二，针对环

境公益诉讼区别于普通私益诉讼的特殊性质，以及案件诉讼

标的大、受理费较多的特点，应建立环境案件诉讼费用的缓、
减、免制度，如 2010 年昆明市制定的《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

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( 试行) 》其中规定:“公益诉讼

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缓缴诉讼费，公益诉讼人败诉

的，免交诉讼费; 被告败诉的，由被告缴纳诉讼费”［10］。此规

定就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。
4． 4 提高相关主体环保法律意识

4． 4． 1 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环境意识的培养。首先，应对

农村基层干部进行环保意识和相关法律意识的培养，转变其

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错误观念，使其能够认真贯彻落实科学

发展观，带领村庄科学发展。其次，应改变现有干部考核机

制，将环境因素纳入考核标准，建立起全面的、有利于农村环

境保护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，从制度上促使基层干部注重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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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效益。
4． 4． 2 增强农村环保宣传和法律宣传工作。首先，应加强

农村的环境保护和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，综合利用报纸、广
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各种传媒工具，并可由相关部门定期组织环

保讲座和培训，对农民普及环境科学知识，使其了解环境保

护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法律进行环境维权。其次，应表扬

先进典型，完善信访、举报和听证制度，营造保护环境的舆论

氛围，调动农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，让环境保护观

念深入人心［11］。
5 结语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生

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事业，而我国作为农业

大国，对农村环境的治理就更为重要，关乎我国农业现代化

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。而法律作为农村环境问题的

一道重要防线，更应通过法律的完善推动农村环境问题的解

决: 第一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，包括制定农村环境保护基

本法、推动环境权入宪等，建立完善的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

律体系; 第二，加强农村环境执法，建立健全的农村环境执法

机构、提高相关执法人员素质，增强执法效果; 第三，完善包

括环保法庭制度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内的环境司法制度体

系，真正保障农民环境权; 第四，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

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，提高全民环保自觉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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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局结构，尽量适应当地移民的生产生活习惯，不断提高供

给的适配性; 二是健全社区服务体系。围绕日常管理、便民

服务、社会保障、就业指导、综合培训等方面，不断完善移民

小区社区化、物业化管理服务体系，努力营造文明宜居的生

活环境; 三是完善社区配套设施，确保移民享受入学、就医、
购物、休闲等均等的公共服务，不断提升移民的归属感和幸

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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